
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法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向中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玉保理”）申请办理总额不超

过 1.05 亿元人民币的国内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，可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

间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应收账款管理成本，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及

经营性现金流状况，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

同意公司向中玉保理申请办理本次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

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 

 

张 天 成                宁 钟                  吉 明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2016 年 12月 6日 




